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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基本法廿三條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有責任
就涉及國家安全的事宜立法，包括立法禁止叛國、分
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
密等行為；禁止外國政治組織或團體在香港進行政治
活動；以及禁止香港政治組織與他們建立聯繫。香港
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轄下的一個地方特別行政區，立
法保障國家安全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況且廿三條是授
權特區政府自行立法，一切均按香港法律的遊戲規則
辦事，這顯然是最好不過的安排。

廿三條自行立法是最好的安排
每一條立法會通過的法律都會經過充分反覆討論及
諮詢，是各方妥協的產物，況且國家安全法對香港人
有切身關係，肯定會有很細緻而詳盡的討論，最終的
法律條文亦肯定是最符合香港的利益。由這樣既為港

人熟悉又經嚴謹的立法程序所得出來的國家安全法
律，肯定為大多數市民所接受，對香港最有利，又何
需擔心呢？
涉及國家安全事宜在香港按基本法自行立法是對香

港最有利的，立法具體情況及內容均可掌握在香港手
中，只要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中央不會干預。況且
把—些涉及國家安全的罪行說明清楚並作出規管，對
香港百利而無一害，因為廿三條立法有如國家安全在
香港的保護網，及時立法可填補威脅國家安全的空
白， 也盡了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何樂而不為
呢？
由於本港有少數人士包括立法會反對派議員經常上

綱上線地妖魔化廿三條，誤導香港以為廿三條立法
後，會影響港人的自由，甚至剝奪港人的一些權利，
企圖藉此造成港人對廿三條立法的恐慌，對中央的不

信任，從而產生抵制及反對廿三條立法的思想。這其
實是罔顧國家安全和香港利益。基本法廿三條的設
立，正正是中央對港人高度信任的表現，中央放手讓
香港自行立法。若我們不去爭取對香港最有利的立
法，反而天天搞對抗，拖延廿三條的立法，這實在是
相當愚蠢的自殘行為！這樣內耗下去，唯一的後果就
是香港步向衰落。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實行高度自治，而不是完全

自治！香港必須尊重中央對香港的主權和最終的管治
權，香港人不能只以香港為中心，而漠視中央的存
在。香港乃中華人民共和國轄下的一個地方特別行政
區，必須立法保障國家安全，各方可以反覆討論，從
而得出最能保障香港及香港人利益的法律，但就不能
無理地反對立法！如果香港未能就廿三條自行立法，
根據基本法十八條的規定，當香港發生特區政府不能
控制而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全國人大常委會
可決定香港進入緊急狀態，由中央發布命令，將全國
性法律包括國家安全法宣布在香港實施。這樣的結果
肯定是大部分港人不願意見到的。

香港須填補維護國安的法律缺口

雖然現在仍不是立法的好時
機，但特區政府要認真考慮確
立廿三條立法的時間表，好讓
大家有思想準備去認真討論立
法事宜，待時機成熟，立法便可水到渠成。看看今年
的「七一」遊行，除了有人揮舞前殖民地「龍獅旗」
外，更有人猖獗地叫囂「香港獨立」、「香港建國」
等口號，可見「港獨」分子已到肆無忌憚的地步，再
加上前一陣子破壞法治的「佔領」行動、港大《學
苑》明目張膽鼓吹「港獨」言論，更甚的是，政改表
決前夕警方拘捕一幫製造炸彈準備搞事的「港獨」狂
徒。事實證明，有人企圖把香港推向危險的邊緣，甚
至準備利用暴力傷害無辜，對抗中央、對抗特區政
府！可見情况十分嚴峻，不能不令人擔憂，國家安全
正受威脅。
對此，特區政府決不能坐視不理，香港必須填補維

護國家安全的法律缺口，以免為「港獨」思潮氾濫提
供温床！香港需要一個安定和諧的社會環境，發展經
濟民生，市民才可安居樂業！我深信這是大多數香港
人的共同願望。若國家安全不能維護，港人的共同願
望或許會落空。

黃國恩博士 執業律師 黃大仙區議員

維護國家安全責無旁貸 廿三條立法不能無了期擱置
今年七月一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新修訂的《國家安全法》，內容亦特別提及港澳兩

個特別行政區，指特區政府有義務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以及履行維護國家安全

的責任。雖然有關法律不會在香港實施，但也提醒了香港有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廿三條立

法是香港不能推卸的憲制責任，即使現在立法條件還未成熟，但也不能無了期地擱置不理。

黃之鋒被打的反思

政改討論告一段落，黃之鋒沉寂了一段時間，
最近，黃之鋒街上遇襲事件，又將他擺上桌面，
黃之鋒在facebook聲稱：「今天不僅是普選與否
問題，而是香港所剩無幾的自由及法制漸被這些
襲擊兇徒抹煞。」「意味投身社運的人不僅在示
威場合有機會被藍絲招呼，甚至日常生活裡也有
被襲的危險，才是最讓人心寒的地方。」

黃之鋒反中亂港成為眾矢之的
黃之鋒被襲，是否與他本人參加社運有關尚

待考證，打他的人是否屬藍絲帶也無從稽考，
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黃之鋒的確是個
「高危人物」。黃之鋒當街被掌摑，黃之鋒被
人擲雞蛋，類似事件時有所聞，較為特別的
是，黃之鋒每次被打，都會引來社會關注，不
過，那並非對他表示同情，而是齊聲叫好，就
以這次被打為例，新聞報道之下一面倒的叫
好。當然，這些只是為泄憤的意氣之談，並非
真的要將黃之鋒置諸死地。不過，黃之鋒被打
作為一件社會事件，的確值得我們深究，因
為，黃之鋒只是一個剛滿18歲的學生，並不是
好勇鬥狠之徒，可見這並非單純挾怨尋仇的暴
力事件，到底黃之鋒有何罪過，會成為眾矢之
的呢？
罪過之一，行為反常，面目可憎。「樣衰」

是香港人常用的口頭語之一，並非罵人樣醜，
而是行為舉止，已到了雖無過犯，面目可憎的
地步。黃之鋒骨瘦如柴，臉頰無肉，面尖嘴
尖，俗稱尖嘴猴腮是也。中國相學有云：「人
之面相貴飽滿五嶽朝中，所謂六腑俱削者，即
是奸狡之徒。」所以「尖嘴猴腮」也經常被人

用來形容漢奸賣國賊。其實，貌醜並非罪過，
也不是絕對的，就以中國的風雲人物馬雲先生
為例，在他未功成利就之前，也有不少人嘲笑
他像個外星人，但今日他以自己的成功回應了
這些冷嘲熱諷，「當年對我愛理不理，今日要
你高攀不起」，現在還有人敢說他是乞兒相
嗎？美國總統林肯說過，「一個人40歲以後，
就得為自己的樣子負責任」，黃之鋒離40歲尚
遠，他仍有擺脫「樣衰」的機會，問題在於他
是否知錯能改，重新做人。
罪過之二，無才高譽，賣國求榮。黃之鋒正值

努力求學之年，但他不務正業，不求長進，他的
學習成績連普通大學也未達標，卻熱心於反社會
運動，對自己的祖國大潑污水，擾亂社會安定，
並以「反國教」成名。外國反華勢力為利用黃之
鋒，也不惜對他大加吹捧，《時代》雜誌亞洲版
先是讓黃之鋒成為封面人物，又給了他一個「年
度最有影響力的青少年」的稱號，與諾貝爾和平
獎得主馬拉拉相等比肩。古語有云：「大志非才
不就，大才非學不成。」黃之鋒無德無才，卻甘
心為美國反華馬前卒，不擇手段力求上位，黃之
鋒與其身份成就不相符的榮譽，反而令他成為眾
人眼中的懷璧小人。
罪過之三，不識時務，倒行逆施。今日中國

發展一日千里，人民生活大幅提高，國勢強
勁，已超越了漢唐盛世，令舉世震驚，但黃之
鋒之流，卻倒行逆施，不但沒有以作為一個中
國人感到無比自豪，還睜着眼睛說瞎話，對自
己的國家橫加污衊，配合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圍
攻，企圖以西方民主去阻擋中國發展的步伐，
事實擺在眼前，如果中國沒有履行「一國兩

制」的承諾，黃之鋒有
機會滿口胡言，橫衝直
撞嗎？如果中國社會主
義制度不好，13億人能
安居樂業嗎？如果中國
不走奮發自強之路，中
華民族能有揚眉吐氣的
一天嗎？黃之鋒認賊作
父，數典忘祖，其所為
可謂不識時務，倒行逆施。

不懂思過收斂 必遭民眾拋棄
罪過之四，擾亂社會，干犯眾怒。香港回歸

後，在反對派的有心干擾下，發展差強人意，
今日，香港已從亞洲四小龍之首大幅下滑，競
爭力已大不如前，香港人的生活水平，也每況
愈下，被周邊地區迎頭趕過了，在這關頭，本
應團結一致，共赴危艱，但黃之鋒之流卻以個
人政治取向置於民生經濟之上，在香港大搞社
會運動，影響社會安定，阻延政府施政，破壞
民主進程，尚趾高氣揚，洋洋得意。就以「佔
領中環」行動為例，已令香港損失數以千億
計，尚未將無形損失計算在內。
黃之鋒被打後，打人者拋下一句說話：「打你

是無需理由的。」實在令人尋味，表面所見，
此話缺乏理性，但仔細想來，卻未必是一時激
憤之言，而是無數被侵害的市民內心憤怒的迸
發，有人借民主之名擾亂社會，有人為一己之
私奪我衣食，渴望能安居樂業的小市民對此現
象無可奈何，其中千悲萬怨該如何表達呢？古
詩云：「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
即豺狼。」香港反對派的種種所為，無疑是與
香港人為敵，又如何不令香港人咬牙切齒呢！
黃之鋒被打，只是「地震」前的先兆，長期下
去，必然會產生更強烈的社會矛盾。反對派若尚
不閉門思過，收斂其所為，最後必然會為憤怒的
民眾所拋棄，「票債票償」近在眼前，善有善
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將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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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18年了，香港的新一代對國家和民族的歷史認識
有多少，對國家的發展和政治情況了解有多少，這些都
是教育部門應該認真反思檢討的事。每個國家或地區對
自己民族的歷史和現實情況不進行教育，要想人民特別
是年輕人愛國家、愛民族、愛人民是不可能的。對國家
沒有感情，對民族沒有承擔，對人民不負責任，這樣的
國家、民族不可能獲得發展。相反，在受到外敵入侵
時，還會出現大量出賣國家和同胞利益的人。香港在
「佔中」期間，出現外國勢力暗中策劃的陰謀事件，出
現不少反國家、反特區政府，叫囂「香港獨立」的聲
音。這些行為不單影響香港安定，還嚴重干擾正常的經
濟活動，損害中小企的利益。加強歷史教育是特區政府
的責任，我們希望：
一、政府必須對香港歷史教育進行研究，有針對性地

對下一代進行民族精神的教育，編制合適的課程，訓練
良好師資，負起歷史教育的責任。
二、歷史教育必須從小學做起，樹苗不從小扶正，長

大必歪扭。為此，香港必須培養出一支穩定的歷史科教
師隊伍，輸送到小學和中學。
三、培養歷史科老師是一個塑造民族精神的過程，必

須選拔德才兼備的人加以訓練，擔負起歷史責任，為香
港及國家民族的復興貢獻力量。
四、選拔歷史科老師，必須從香港及全國各地挑選人
才，選出對歷史有深刻認識的歷史系學生加以培養，能
者居之。不能把學生交給沒有民族精神的人去教育。
五、面對香港政治局勢，教育局要敢於承擔推動歷史

科的責任，不能害怕受到「洗腦」的指控，就放軟手
腳，應為國家和民族挑起重擔，與反華勢力展開堅定的
鬥爭，為國家民族服務。
六、歷史教育必須「從娃娃抓起」，培養高素質的公
民，讓他們有歷史感，有民族復興的理想，有造福人類
的世界觀，對民主、自由、人權、平等有正確的認識。
七、特區政府和國家必須全方位合作，在歷史教育方

面設立專項教育基金，為塑造民族精神的教育工作提供
必要支持。這比投資在任何項目更為重要。
八、特區政府要撥出一定資源宣傳和推廣歷史教育的

重要意義，鼓勵全香港市民都來支持歷史教育工作，抵
制反對派和反華勢力的負面宣傳，為國民教育正名。
九、要敢於和反華勢力正面對撼，樹起培養國民教育
的正氣，理直氣壯地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了解國
家的歷史和國策。特區政府要出台有關政策來保駕護
航。
十、教育局要成立專責小組推動工作，對違抗歷史和

國民教育的教師校長進行警告或取締。政府對國民教育
負有責任，不能怠慢和拖延。如行動不力必須調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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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特首普選所引發的爭論，擾攘香港20個月後，
被反對派議員否決而收場，是多數香港人都不想見
到的。這場風波對香港的破壞恐怕也超過不少人的
預期。7月1日遊行人數創新低，說明香港人真的累
了，這場疲憊的折磨令香港的民生政策停頓、經濟
政策落後，更甚的是，香港社會的分化與撕裂。一
刀刀的傷痕，如何才能癒合？
6月18日之後至今的輿論可見，部分政客仍無視
香港民生困頓的現實，反對派在方案遭否決後，隨
即要求中央及特區政府即時「重啟政改」。這對香
港真的好嗎？停一停，想一想！
回頭過去的20個月的政改風波，民意嚴重分歧。

且看政改民意關注組在6月初的一份民調，這是投票
前的最後一次公開民調，結果顯示有49.4%受訪者
希望通過政改方案，比上次跌1.4個百分點，另外有
42.2%表示寧願不通過，升0.5個百分點。49.4%支
持對比 42.2%反對，但有關民意被各有立場的傳媒
與政客進行「政治解讀」，各自聲稱自己「代表多
數民意」，對另一半的民意視而不見。由此可見，
香港社會對發展何種民主仍未有共識，民主之於香
港，仍是不成熟的果子，有待凝聚社會共識以形成
更具代表性的主流民意。
過去20個月，支持者與反對者就此政改問題展開
民意大戰，於是有了議會的「拉布」、街頭的抗
爭、媒體的謾罵。社會上不是沒有理性中立聲音，
但很快被淹沒在激情的口水之中……
然後，生果金、幼稚園學券、房屋政策、創新及
科技局等等關係民生、經濟的政策，一一在議會的
拉布中擱置，民主的成果未見，民生的利益先行受
損。
有不少自我標榜為「民主先鋒」的政客，否決政
改後，還在「等埋發叔」一事上「抽水」，聲稱他
們在民主路上不會「等埋發叔」。否決政改方案，
追求缺乏大多數民意支持的所謂「民主」，本身就
與民主精神背道而馳。對於香港，若繼續在爭取
「真普選、民主」之中內耗，時代發展的巨輪難道
會停下來「等埋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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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表決過後，20個月以來的社會騷動和各種
爭論，恍似黃粱一夢，一覺醒來，一切皆空。雖
然社會各界普遍認為此次政改被否決，全民皆
輸，但筆者認為，在推動普選的過程中，有很多
地方是值得欣賞、肯定和反思。
「政改三人組」和整個政府團隊落力宣傳，其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決心，努力到最後一分
鐘，爭取大部分香港市民的支持，這種毅力和堅
韌不拔的精神，確實令人欽佩。而事實上，民調
也顯示支持政改方案的百分比一直比反對的要
多。觀乎整個宣傳過程中，社會各界對基本法有
更多的深入討論和理解，這些現象都是正面的，
值得欣賞和肯定的。

正確認識基本法 年輕一代需思考
其次，是次政改爭論中，反映了社會少數群

眾，特別是個別學生對基本法第45條的理解和期
望存在偏差。有學生燒基本法，認為基本法45條
不公義，但是，包括很多國際憲法學專家都認
為，根據基本法第45條提出的政改方案完全沒有
問題。所以問題不是出在基本法45條，而是少數
人對此條文的理解與期望存在偏差。說實話，社
會對政改都沒有共識，又怎能期望對修改基本法
有共識呢？「一國兩制」本身就是一個妥協的產
物，如要修改，那是要修改成「一國一制」？還
是不需要「一國」？如果不需要「一國」，那又
跟獨立有何分別？這些問題年輕一代都需要好好
思考。
再者，整個討論過程中，反對派表達意見的方

式頗為消極。不斷的表態要綑綁否決政改方案，
破壞了理性的討論及和諧氣氛。反對派先強行提
出「公民提名」，繼而策動「佔中」，繼而「勇
武抗爭」。部分人一出聲就成「鬥大聲」，以為
誰喊得大聲就誰有道理。這些表達的方式都不是
圍繞問題的核心而展開，無助雙方溝通相互理
解。真正理性看待問題及嘗試尋找解決方法的人
少之又少，而有水平的分析和論述也不算多。經
此一役，相信大家清晰承認，建制派需要加強協
調溝通的工作，繼續加強論述理念的能力，有理
也要說的清；反對派更需要認清「一國兩制」的
底線，承認香港的政改須顧及國家主權、安全和
利益，尊重中央在香港政制發展的主導權，正確
理解香港的憲制地位，明白「去中國化」不切實
際。
不管用何種方法，其實大家都在努力為香港尋

找「第三條路」。政改過後，社會各界都在思考
香港未來的出路。不同智庫的出現，均有助引導
回歸理性討論，探討未來的發展方向，如「團結
香港基金」提倡「創新、創意、創業」，「民主
思路」提倡「新中間路線」及培養政治人才等，
均能提供傳統議政平台以外的政治及政策參與，
對香港的長遠發展是一件好事。

香港發展離不開文明法治
「佔中」之後，把青年的聲音納入政府體制是

未來政府需要重點着墨的工作。青年對參與公共
事務的期望愈來愈高。制訂青年發展政策綱領，
加強與青年溝通的工作仍待加強。政府應考慮開
放更多渠道讓青年問政，如可嘗試經公開面試邀
請青年加入地區的青年活動委員會，讓青年的意
見有機會被納入正式渠道。青年是多樣化的群
體，不能以單一的經濟手段回應，否則只會「判
錯症」。同時，筆者亦鼓勵青年直接建議青年政
策，讓廣大市民及政府可以更明白年輕一代心中
所想。
「手把青秧插滿田 ，低頭便見水中天 。心地

清淨方為道 ，退步原來是向前。」一時的失敗
未必是永遠的失敗。暫時的喘息，是為了走更
長遠的路。有時候，「退後」往往才是前進之
道。遇到挫折時，只要認清目標，掌握原則，
不妨轉個彎，繞個路，或是以退為進，反而容
易達到目的。要記住，我們不能在追求一個更
好的政治制度過程中，失去了最珍貴的文明和
法治。

退步原來是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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